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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產學研合作/分包/委託研究契約書(經濟部科專計畫範例)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以下稱「甲方」)及立約人                        （以下稱「乙方」）。緣甲乙雙方為特定分包/委託研究事項，特訂定本契約，並同意條件如下：
[bookmark: _Toc144090291][bookmark: _Toc237229352][bookmark: _Toc249417996][bookmark: _Toc191537422]第一條：雙方合意
甲方受OOO部部委託，執行○○計畫     年度（以下稱「原計畫」），乙方同意參與「原計畫」分包/委託研究計畫（以下稱「本計畫」），並依本契約之規定履行義務。
	契約編號
	

	計畫名稱
	


[bookmark: _Toc237229353][bookmark: _Toc249417997][bookmark: _Toc191537423]第二條：計畫內容
本計畫之內容如附件1產學研分包/委託研究計畫書（以下稱「研究計畫書」）。
[bookmark: _Toc237229354][bookmark: _Toc249417998][bookmark: _Toc191537424]第三條：計畫期間及進度
1、 本計畫執行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2、 甲乙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規定之進度，進行本計畫。
[bookmark: _Toc237229355][bookmark: _Toc249417999][bookmark: _Toc191537425]第四條：計畫進行方式
1、 甲乙雙方應負責之工作依研究計畫書之規定。
2、 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之規定指派研究人員參與本計畫研究工作。
前述人員之派遣，乙方應於事前將各該人員之學經歷載明於畫書中或送交甲方審查，經甲方同意後為之。如研究人員有新增或更換時，亦同。
3、 倘乙方執行本計畫須派遣人員至甲方處所，則應遵守甲方一切管理規定（含填寫研究紀錄簿）及工作指示。甲方認為乙方人員有不守規定、不遵指示或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時，得要求乙方於  日內，撤換該人員。乙方亦應將該繼任人員之學經歷送交甲方，經甲方同意後為之。
4、 乙方派遣之人員參與本計畫時，各該人員之薪資、差旅費、膳宿費及其他一切因執行本計畫之相關費用（不含設備費）均得由本計畫之經費中支付。
[bookmark: _Toc237229356][bookmark: _Toc249418000][bookmark: _Toc191537426]第五條：諮詢講解
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至甲方指定之處所，提供其研究成果有關之諮詢講解。諮詢講解之時間不得少於甲方實際需要之時間。但本計畫書另有約定者，依其約定。
[bookmark: _Toc237229357][bookmark: _Toc249418001][bookmark: _Toc191537427]第六條：分包/委託研究費用
本計畫為甲方執行OO部科技研究經費核發分包/委託研究計畫委託經費，由甲方代表經濟部履行契約規定，委託經費計分三期撥付乙方。
[bookmark: _Toc237229358][bookmark: _Toc249418002][bookmark: _Toc191537428]第七條：付款方式
分三期付款，甲乙雙方簽約生效後，甲方撥付30%為頭期款予乙方；乙方執行本計畫通過期中查核後，甲方按實際計畫工作進度比例撥付30%第二期款(期中)予乙方；再俟乙方執行本計畫通過期末查核後，甲方依查核結果撥付40%第三期款(期末)（甲方依期末查核及驗收結果得核減第三期款之金額，依本契約第九條辦理）予乙方（以上各期款項撥付，由乙方依計畫委託研究額度，檢附有關憑證向甲方提出申請），乙方需完成期中或期末審查會議各決議事項並檢附相關文件後，甲方才予以進行第二期或第三期撥款作業。
雙方依本契約應支付對方之款項應以新台幣支付之。
	請款期別
	頭期款
	第二期款
	第三期款
	請款金額合計

	請款年月
	
	
	
	

	請款金額
	
	
	
	


· 以上金額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入，並以千分位（,）符號表示。
	戶名：
	

	銀行：
	              銀行             分行

	帳號：
	


[bookmark: _Toc237229359][bookmark: _Toc249418003][bookmark: _Toc191537429]第八條：計畫管理及查核
ㄧ、甲乙雙方應遵守「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理辦法」（以下稱「監管辦法」）。甲方依監管辦法第四條，須接受補助機關、委託機關、主管機關查閱有關運用研究經費採購之書面、資訊網路或其他有關之資訊或資料，及派員查視，乙方應予配合；本項義務，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後仍繼續存在。 
二、頭期款，乙方應檢附契約影本及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其他文件由甲方視需要律定）送甲方，據以辦理委託經費撥付。第二期撥款，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第十二點交付期中預期成果產出物，以及檢附契約影本、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期中執行報告及第一、第二季經費支用表(附件2)送甲方辦理委託經費撥付。第三期撥款，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第十二點交付期末預期成果產出物，以及檢附契約影本、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期末執行報告、第三、第四季經費支用表及足資證明有關研究支出單據憑證之正或影本後(支出明細佐據應序時裝訂成冊)送甲方辦理委託經費撥付。
三、計畫實際報支經費支用數以簽約金額為上限，如有賸餘，由甲方於乙方期末撥款時扣除。計畫執行期間，如因故終止契約，經甲方查證實際工作執行進度與撥付款項比例不符，致經費溢付時，甲方得通知乙方依限繳回溢付款項。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6]四、甲方為查核計畫進度及委託經費使用狀況所舉辦之期中、期末查核（查核時程於計畫書中訂定之），乙方應予配合。若委託金額一百萬元以上，及成果產出涉工程原型成品或研發設施設備建置、無法於會議室呈現時，則期末應採現場查證方式辦理。
五、乙方必須按季填報「經費支用表」，並完成單位用印。
1.第一、二、三季，應於四月、七月、十月底前將「經費支用表」正本函送甲方審議及備查，全案(第四季)則於配合甲方期末查證作業時合併繳送。
2.甲方對於乙方繳送之經費支用表若有缺失或疑慮者，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經
費使用查核作業。
[bookmark: _Toc237229360][bookmark: _Toc249418004][bookmark: _Toc191537430]第九條：驗收付款及結案
1、 驗收付款：
(1) 頭期款：乙方檢附契約影本及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及其他甲方要求文件，據以撥付。
(2) 第二期款：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第十二點交付期中預期成果產出物、契約影本、期中執行報告及第一、二季經費支用表、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經驗收合格後撥付。
(3) 第三期款：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第十二點交付期末預期成果產出物、契約影本、期末執行報告及第三、四季經費支用表、領款收據（或發票）正本及足資證明有關研究支出單據憑證之正或影本(支出明細佐據應序時裝訂成冊) ，經驗收合格後撥付。
2、 乙方應依研究計畫書第十二點完成預期成果之產出（以下稱「驗收成品」），並透過期中或期末查證會議完成審查。若期中預期產出成果未達可接受之標準，且經審查會議認定乙方已無履約能力，甲方得終止契約、停止撥款作業。
3、 乙方未能於計畫期限內完成驗收成品，或已完成驗收成品但經甲方驗收不合格無法於計畫期限內補正者，甲方得核減第三期款之計畫經費，核減額度不得低於計畫經費之15%，並按現況結案及停權一年不得參加本計畫。惟驗收成品經甲方執行單位評估缺失情況輕重後，同意於次年(本年度非整個計畫最後年度)補正者，得於核減該期款之計畫經費後，准予結案。
[bookmark: _Toc237229361][bookmark: _Toc249418005][bookmark: _Toc191537431]第十條：智慧財產權歸屬
1、 乙方執行本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包含但不限於驗收成品），以及由甲方所交付之技術、資料、文件或因甲方指導所獲致之研發成果等，暨其衍生之專利權、商標權、積體電路布局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皆歸屬甲方所有，相關之著作皆以甲方為著作人，乙方應經甲方同意，始得於學術上發表前揭著作。
2、 甲方如需將本計畫所獲致之研發成果向國內外有關機關申請專利權、商標權、積體電路布局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註冊登記，乙方應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
3、 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包含其所屬人員)不得將本計畫所獲致之研發成果對外公開或發表；本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所可能獲得及衍生之專利權、電路布局權、商標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申請作業，統由甲方智慧財產權院級管理單位辦理申請，乙方(包含其所屬人員)如有違反者，乙方應給付甲方____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乙方如係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向任何機關申請註冊登記相關智慧財產權者，乙方應負責將相關權利移轉回甲方。
4、 乙方並未因本契約而取得本計畫所產出歸屬予甲方之研發成果之使用、製造、販賣等權利。
5、 除於執行本計畫之目的與需要外，乙方如須利用甲方所交付之技術、資料、文件，以及因本計畫所獲致之研發成果，應取得甲方之書面合法授權，且雙方應訂立書面契約行之。
6、 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檢附其參與研究人員名冊(附件3)及簽署保密暨智慧財產權歸屬切結書(附件4)，未列入前揭名冊之人員，不得參與本計畫。
[bookmark: _Toc237229362][bookmark: _Toc249418006][bookmark: _Toc191537432]第十一條：保密條款
1、 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或其所屬人員不得將本契約或相關履約文件之內容、因履約而知悉之對方資訊等，洩漏予其他第三人，或使用於與履約無關之其他事項，於本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後亦同。
2、 乙方應妥善保管其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甲方之相關資料，乙方應負責要求其在職及離職員工、經銷商及代理商遵守本條之約定。乙方之員工（含離職員工）、經銷商或代理商違反本條約定者，視為乙方違反本條約定，甲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3、 乙方執行本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均視為甲方之營業秘密，乙方應依本契約規定負保密義務。
4、 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檢附其參與研究人員名冊(附件3)及簽署保密暨智慧財產權歸屬切結書(附件4)，未列入前揭名冊之人員，不得參與本計畫。
[bookmark: _Toc237229363][bookmark: _Toc249418007][bookmark: _Toc191537433]第十二條：權利義務轉讓
一、乙方在本契約中之權利及義務，不得轉讓予第三人。
二、甲方在本契約中之權利及義務，得依經濟部之要求轉讓與經濟部或其指定之
    人。
[bookmark: _Toc237229364][bookmark: _Toc249418008][bookmark: _Toc191537434]第十三條：聯絡管理
本契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或人員（以下稱「聯絡人」），經送達該聯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乙方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地址：
[bookmark: _Toc237229365][bookmark: _Toc249418009][bookmark: _Toc191537435]第十四條：基本資料
一、乙方應於其在本契約上依法簽章之同時，詳實填妥甲方交付之「產學研基本 資料表」（依研究計畫書所列）交予甲方。
二、乙方以聯盟產學研合作方式申請甲方計畫委託，應提供聯盟各產學研負責人共同簽署之聯盟協議書，併於本契約中並共同遵守履約條款。惟簽約時應推舉主導廠商與甲方辦理簽約，並應交予甲方。
[bookmark: _Toc237229366][bookmark: _Toc249418010][bookmark: _Toc191537436]第十五條：有效期間
一、本契約經由雙方依法簽章，溯及自第三條所載計畫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二、本契約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二十 
    一條規定之效力，不因本契約終止或解除而消滅。
[bookmark: _Toc237229367][bookmark: _Toc249418011][bookmark: _Toc191537437]第十六條：計畫之變更
甲、乙任何一方認為本計畫有變更之需要時，應敘明理由及欲變更之內容向對方提出書面要求，經他方同意後修訂本契約執行之。
[bookmark: _Toc237229368][bookmark: _Toc249418012][bookmark: _Toc191537438]第十七條：擔保責任
1、 乙方擔保執行本計畫絕無任何抄襲或侵害第三人專利權、著作權、積體電路
布局權、營業秘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2、 乙方擔保本計畫進行過程及其技術、材料之應用，以及廢棄物之處理等，無危害人體健康、污染環境或致生公共危險之虞。乙方若違反本款規定，致甲方或其所屬人員受有任何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bookmark: _Toc237229369][bookmark: _Toc249418013][bookmark: _Toc191537439]第十八條：侵權責任
1、 雙方應本於最大誠意共同預防智慧財產權之侵權行為。如知有侵權行為或有侵害之虞時，應立即以書面通知他方，並共同協商解決方式。
2、 乙方因執行本計畫所產生之成果，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有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時，乙方應負責解決之，如使甲方受有任何損害或須支出任何費用，乙方應負全額賠償或償還責任。
3、 如本契約成果發生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爭議，乙方應提供甲方一切必要之協助（如書面文件、口頭諮詢或出庭作證等）以解決該爭議。
[bookmark: _Toc237229370][bookmark: _Toc249418014][bookmark: _Toc191537440]第十九條：特約條款
1、 乙方資本不得含陸資，執行本計畫限於在中華民國所管轄地區或合作對象之
廠房、設備、人員、能量等，嚴禁赴中國大陸地區進行本計畫。
二、乙方不得對甲方人員及產學研合作評議小組給予期約、賄賂、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如有違反本條之規定，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三、□乙方以受委託方式執行本計畫。
□雙方以合作開發方式執行本計畫：在計畫執行期程內，雙方合作研究及技術開發過程，乙方同意運用及確保甲方智慧財產權，並應與甲方另訂先期參與或成果移轉契約書，支付技術授權金、權利金給甲方，在未簽訂前本契約不生效力。
四、乙方以受委託方式執行本計畫，本計畫之執行應參考採購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辦理，不得轉包。經由甲方產學研合作評議小組議決應由乙方自行履行之主要部份不得分包。本計畫乙方不得以不具備履約能力、未依法登記或設立、或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不得作為分包對象等，作為分包對象。乙方對於分包對象履約部分，應向甲方負完全責任。
五、乙方履約期間應遵循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業服務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等規範。
六、除經甲方同意外，乙方於本計畫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原則全面禁止使用DeepSeek AI服務；如有違反，乙方願賠償一切因此所生之損害，並擔負相關民、刑事責任。
七、乙方應落實執行人事查證或人員管理作業，並遵守相關法令。
[bookmark: _Toc237229371][bookmark: _Toc249418015][bookmark: _Toc191537441]第二十條：違約處理
[bookmark: _Toc237229372][bookmark: _Toc249418016]一、乙方違反第十一條保密之約定，除依相關法令負刑事責任外，乙方應支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                 元整，甲方並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或解除本契約。懲罰性違約金並非損害賠償之預定額，甲方如受有損害，並得另行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二、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契約條款，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他方得以書面通知其於10日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他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契約。
三、乙方重整或聲請或被聲請重整、解散或決議解散或被命令或裁定解散、合併或決議合併、破產或聲請或被聲請宣告破產、主要資產被查封、無法償還債務；或有相當事實足證有發生本項情事之虞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bookmark: _Toc191537442]第二十一條：契約（解除或終止）
[bookmark: _Toc237229373][bookmark: _Toc249418017]一、除本契約或法律另有約定或規定外，本計畫執行期間，若因乙方期中或期末查證不合格，或甲方依經濟部科技專案政策決定（如：產生本計畫訂單消失或研發技術障礙消失等情形）甲方均得終止本契約；其中因乙方期中或期末查證不合格，導致本契約終止者，乙方應繳回依本契約第七條所受領之委託費用。如因甲方依經濟部科技專案政策決定終止本契約書，甲方應按乙方已支出費用給予補償，其金額不得超過乙方未領之分包研究費。
二、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除得依本契約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外，並得向他方請求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惟甲方之賠償責任應不損及OO部權益。
三、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後，乙方應立即交還受領自甲方之一切資料或依甲方之要求銷毀，不得以任何形式留存。
四、乙方於簽約後，不履行契約，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導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乙方不得參加次年度產學研分包/委託計畫評選。
[bookmark: _Toc191537443]第二十二條：契約修改
本契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並依法簽署，不生效力。
[bookmark: _Toc237229374][bookmark: _Toc249418018][bookmark: _Toc191537444]第二十三條：不可抗力因素
因水災、火災、風災、地震、政府法令變更及強制行為，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一方之事由，致其不能履行本契約或不能照本契約履行者，該方免給付義務或不負遲延責任。
[bookmark: _Toc237229375][bookmark: _Toc249418019][bookmark: _Toc191537445]第二十四條：一部無效
本契約部分條款依法被認為無效時，其他條款仍應繼續有效。
[bookmark: _Toc237229376][bookmark: _Toc249418020][bookmark: _Toc191537446]第二十五條：爭議解決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應本諸雙方最大之善意，以協議之方式解決。如無法以協議之方式解決，雙方同意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為民事第一審管轄法院。
[bookmark: _Toc237229377][bookmark: _Toc249418021][bookmark: _Toc191537447]第二十六條：附件效力
[bookmark: _Toc237229378][bookmark: _Toc249418022]一、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但附件與契約本文有牴觸時，以契約本文為準。
二、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之本文或其附件之事項，對雙方均無拘束力。
[bookmark: _Toc191537448]第二十七條：契約份數
一、本契約未約定事項，應依照甲方計畫作業之相關規定辦理或雙方另以換約方式約定，並視為契約之一部份，修正時亦同。
二、本契約之附件係指核定函、計畫書及經甲方認定須列入之文件。
[bookmark: OLE_LINK3]三、本契約書共計陸份，乙方執正本壹份，副本壹份，甲方執正本壹份，副本参份為憑。
※另依據印花稅法第5條規定（應稅憑證），本案簽署之契約書係屬該法所列課徵範圍第4款「承攬契據」類，應請依同法第7條（稅率稅額）第3款規定，每件按簽約金額千分之一貼足印花稅票。因甲方符合行政流程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行政機關，以其名義所書立應負納稅義務之各種憑證，依印花稅法第6條第1款規定免貼用印花稅票，由乙方於契約書正本壹份貼足印花稅票並保管備查，以符法令。
※本案乙方所接受甲方之計畫委託經費，如因配合立法院審議預算之刪減決議，而需進行本案計畫經費之調整，甲方保有後續計畫委託經費變動修約之權利。
立約人：
甲方：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代表人：院長 OOO
授權代理人：一級單位與職稱/姓名
地　址：325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6鄰中正路佳安段481號
統一編號：
乙方： 
代表人：
職稱： 
授權代理人：
職稱：
地　址： 
統一編號：
本件屬國家中山本件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營業秘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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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經費支用表 
	研究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繳交月份：   年  月  第 Q 季
	單位：新台幣元

	
	

	經費科目
	全年預算數(A)
	累計
實撥數
	本季
支用數
	累計支用數(B)
	待付(發債)數(C)
	全年預算餘數
(D) =A-B-C
	經費支用率
(1-D/A)*100%
	備註

	一、研究人事費
	
	
	
	
	
	
	
	

	二、材料費
	
	
	
	
	
	
	
	

	三、研究費
	
	
	
	
	
	
	
	

	四、間接費(管理費)
	
	
	
	
	
	
	
	

	合    計
	
	
	
	
	
	
	
	

	製表人：
	會計人員：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備註一：以電腦打印填寫本表，確認無誤後於署名欄用印或簽章，作為期中、期末查證之審查及憑據。
備註二：支用數以完成交易程序取得全單據(發票、收據)憑證正本(檢附細部支出佐據，如原始憑證影本)為採計標準，若已發生交易、訂約待付，尚未取得全單據(發票、收據)憑證正本者則列入待付(發債)數欄。
備註三：各經費科目支用率偏低或異常，請於備註欄作原因說明。





附件3
參與研究人員名冊
	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計畫執行
單位主持人
	
	本院需求單位
共同主持人
	姓  名
	

	
	姓  名
	
	
	
	

	
	級  職
	
	
	單位級職
	

	
	         自  年   月   日起
	         自  年  月  日起

	計畫時程
	本期計畫：
	全程計畫：

	
	         至  年  月  日止
	          至  年  月  日止

	姓名
	職稱(如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助理研究人員等)

	
	

	
	

	
	

	
	

	
	

	
	

	
	

	
	

	
	













附件4
保密暨智慧財產歸屬切結書（範例）

立切結人○○○係任職於（或受任於）○○○○單位（公司）（以下簡稱任職公司），緣任職公司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簽訂產學研合作案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而立切結人因參與該契約之執行，為本契約執行需要，立切結人特立本切結聲明並同意遵守以下條款：

4. 立切結人已閱讀並充分知悉本契約第十條：智慧財產權歸屬（全文）及第十一條：保密條款（全文）（均如附錄）。

4. 立切結人同意遵守本契約第十條智慧財產權及第十一條保密條款中，有關乙方之保密義務規範，縱然於立切結書人於離職或與任職公司之契約關係消滅後，立切結人仍應遵守之。

此致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立切結人：
身份證字號：
地址：

見證人：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錄
[bookmark: _Toc191537449]第十條：智慧財產權歸屬
1、 乙方執行本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包含但不限於驗收成品），以及由甲方所交付之技術、資料、文件或因甲方指導所獲致之研發成果等，暨其衍生之專利權、商標權、積體電路布局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皆歸屬甲方所有，相關之著作皆以甲方為著作人，乙方應經甲方同意，始得於學術上發表前揭著作。
2、 甲方如需將本計畫所獲致之研發成果向國內外有關機關申請專利權、商標權、積體電路布局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註冊登記，乙方應提供一切必要之協助。
3、 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乙方(包含其所屬人員)不得將本計畫所獲致之研發成果對外公開或發表；本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所可能獲得及衍生之專利權、電路布局權、商標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申請作業，統由甲方智慧財產權院級管理單位辦理申請，乙方(包含其所屬人員)如有違反者，乙方應給付甲方____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且乙方如係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向任何機關申請註冊登記相關智慧財產權者，乙方應負責將相關權利移轉回甲方。
4、 乙方並未因本契約而取得本計畫所產出歸屬予甲方之研發成果之使用、製造、販賣等權利。
5、 除於執行本計畫之目的與需要外，乙方如須利用甲方所交付之技術、資料、文件，以及因本計畫所獲致之研發成果，應取得甲方之書面合法授權，且雙方應訂立書面契約行之。
6、 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檢附其參與研究人員名冊(附件3)及簽署智慧財產權歸屬切結書(附件4)，未列入前揭名冊之人員，不得參與本計畫。

[bookmark: _Toc191537450]第十一條：保密條款
1、 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或其所屬人員不得將本契約或相關履約文件之內容、因履約而知悉之對方資訊等，洩漏予其他第三人，或使用於與履約無關之其他事項，於本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後亦同。
2、 乙方應妥善保管其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甲方之相關資料，乙方應負責要求其在職及離職員工、經銷商及代理商遵守本條之約定。乙方之員工（含離職員工）、經銷商或代理商違反本條約定者，視為乙方違反本條約定，甲方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
3、 乙方執行本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均視為甲方之營業秘密，乙方應依本契約規定負保密義務。
4、 乙方應依甲方之要求，檢附其參與研究人員名冊(附件3)及簽署切結書(附件4)，未列入前揭名冊之人員，不得參與本計畫。

附件5


聲明書（範例）

立書人○○○係任職於（或受任於）○○○○單位（公司）（以下簡稱任職公司），緣任職公司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簽訂產學研合作案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為本契約執行需要，立書人特立本切結聲明並同意遵守本契約第十九條：特約條款（均如附錄）：


此致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單位（公司）：


計畫主持人(立書人)：






[bookmark: _GoBack]
中華民國年月日
附錄
第十九條：特約條款
1、 乙方資本不得含陸資，執行本計畫限於在中華民國所管轄地區或合作對象之
廠房、設備、人員、能量等，嚴禁赴中國大陸地區進行本計畫。
二、乙方不得對甲方人員及產學研合作評議小組給予期約、賄賂、佣金、比例
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如有違反本條之規定，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
三、□乙方以受委託方式執行本計畫。
□雙方以合作開發方式執行本計畫：在計畫執行期程內，雙方合作研究及技術開發過程，乙方同意運用及確保甲方智慧財產權，並應與甲方另訂先期參與或成果移轉契約書，支付技術授權金、權利金給甲方，在未簽訂前本契約不生效力。
四、乙方以受委託方式執行本計畫，本計畫之執行應參考採購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之規定辦理，不得轉包。經由甲方產學研合作評議小組議決應由乙方自行履行之主要部份不得分包。本計畫乙方不得以不具備履約能力、未依法登記或設立、或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不得作為分包對象等，作為分包對象。乙方對於分包對象履約部分，應向甲方負完全責任。
五、乙方履約期間應遵循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業服務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等規範。
六、除經甲方同意外，乙方於本計畫履約過程及履約標的原則全面禁止使用DeepSeek AI服務；如有違反，乙方願賠償一切因此所生之損害，並擔負相關民、刑事責任。
七、乙方應落實執行人事查證或人員管理作業，並遵守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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